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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360.htm 为了认真执行海关总

署2002年第39号《公告》第五条关于“对部分适用信息技术

协议（ITA）税率的15种商品，其是否适用ITA税率，由企业

所在地主管海关审核确定”的有关规定，提高“部分适用ITA

税率的商品”进口用途认定的审批效率，规范申报制度，保

证海关执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海关总署2002

年第39号《公告》等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关实际情况，现就

“部分适用ITA税率的商品”的进口用途认定申报要求公告如

下，并从 2003年2月1日起执行： 一、备案的办理 （一）进口

企业（单位）应在货物实际进口之前至少15天，向广州海关

审批部门递交以下单证申请备案： 1.《进口部分适用ITA税率

的商品用途申报表》（加盖申请单位公章，以下简称《用途

申报表》，见附件1），一式3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3.进口合同和设备清单； 4.申请单位保证申报进口的商品用于

规定用途，且不移作他用、转让或出售的保证函； 5.能够证

明《用途申报表》的所有申报内容属实的材料（如所申报商

品的原厂商、中文说明书等）和海关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二）广州海关关税处是广州海关“部分适用ITA税率的商品

”进口用途认定的审批部门。 广州海关关税处在收到《用途

申报表》和有关单证后，如无特殊原因，应在十个工作日内

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答复。 二、《进口部分适用ITA税率的

商品用途认定证明》的办理 （一）在每次货物实际进口前，



进口企业应填写《进口部分适用ITA税率的商品用途认定证明

申请表》（见附件2，以下简称《用途认定证明申请表》），

其中 “征免性质/代码”栏填写“非全税号信息技术产品/499

”，“审核依据”栏填写所依据的《用途申报表》的编号，

其他内容据实填写，并将填写完毕的《用途认定证明申请表

》送广州海关关税处。 （二）广州海关关税处在5个工作日

内对确认用于ITA产品生产的商品签发《进口部分适用ITA税

率的商品用途认定证明》（以下简称“《用途认定证明》”

）。 （三）《用途认定证明》一次性使用有效。 三、申报与

验放 企业申报时应在报关单的“备案号”栏填写《用途认定

证明》编号。 四、加工贸易进口适用ITA税率商品的管理 15 

个税目项下部分适用ITA税率的加工贸易进口货物，在手册备

案时仍按8位税则号列进行备案，并计征台帐保证金，因故经

批准内销的，企业在内销时应按本公告第一至三条的有关规

定办理申报手续；由境外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

仓库时，不需填报《用途申报表》，对出区、出库销往境内

的，企业应按本公告第一至三条有关规定办理申报手续。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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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